
“扬帆出海：中华文明国际展示推介活动”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扬帆出海：中华文明国际展示推介活

动”（以下简称“推介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推介活动”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主办。推介

活动办公室由主办单位设立。

第三条 “推介活动”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持续落实《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的实施意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关

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工作部署，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打造一批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文

物外展品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人类

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四条 “推介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坚持学术、公益、文化交流属性，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第五条 推介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评出重点推介

项目 10 个、优秀推介项目若干，以此为依托逐步建成、扩

展“中华文明国际展示优秀项目库”，不断健全、升级全国

文物展览对外交流平台，为配合我国外事活动及相关人文交

流合作提供项目储备，为持续深化国际文物交流合作、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厚植载体支撑。

第六条 （一）面向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广泛征集十八

大以来，国有文博单位组织原创和策划设计的，已经对社会

正式开放或展出的，适于国际（含港澳台）交流的中国文物



展览项目；

（二）参与推介活动的博物馆及相关文博机构按本办法

及有关要求，向推介活动办公室推荐本单位文物展览项目，

每个单位申报项目不得超过 3 个。

（三）由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展览项目申报时，以一家

单位为主体申报即可，但需其他联合举办单位在申报书上加

盖公章。

第七条 “推介活动”包括项目申报、资格审核、初评、

终评 4 个阶段。

第八条 资格审核是由推介活动办公室按照本办法的

要求，对申报项目进行汇总和资格审查，形成初评候选项目

名单，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及行业相关媒体平台同时向社

会公布。

第九条 初评是由初评评委会以函评方式实名投票，依

据得票多少确定终评入围项目，并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及

行业相关媒体平台同时向社会公布。公示后有异议的终评入

围项目，推介活动办公室可组织专家进行实地复核。

第十条 终评是由终评评委会审阅相关资料并听取入

围终评项目单位汇报后综合评议进行实名投票，依据得票多

少产生优秀项目。

第十一条 “推介活动”初评、终评评委会委员从专家

库中随机抽选产生，实行回避制度，凡本馆（机构）参与“推

介活动”或有其他利益关联者，不得担任评委。评委应严格

遵守推介活动相关纪律。

第十二条 终评结果由推介活动办公室择期公布，主办

单位、承办单位及行业相关媒体平台同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参评项目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及行业相关



媒体平台进行整体宣传推介。

第十四条 推介活动办公室按本办法规定，制定本届

“推介活动”实施细则。


